
04 城事发布 微信：lswbwx 2018.11.29 星期四 首席编辑 曹洋 首席美编 任兰君

15840089500

辽沈晚报常年法律顾问单位
辽宁鑫利律师事务所

蒋明岩律师

沈阳市总工会为女职工开展“两癌”筛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徐月姣报道 昨日下午，沈阳市
总工会召开关爱女职工“两癌”筛查
工作部署会议。从 2018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沈阳市总工会将
优先安排 2016-2018 年因生产经营
困难未进行妇科体检的已建会单位
女职工进行宫颈癌初筛、妇科检查、

宫颈脱落细胞 TCT 检查、乳腺癌初
筛、乳腺临床、彩超检查。

今年年初，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
《2017年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报告
显示，乳腺癌发病率位列女性恶性肿
瘤之首，而宫颈癌排第四位。我国女
性乳腺癌每年新增病例约21万，宫颈
癌是13万，且两种癌症发病年龄都在

40到50岁，比西方国家提早了10年。
沈阳市总工会结合沈阳市女职

工实际情况，开展女职工宫颈癌、乳腺
癌筛查。每三年普筛一次，及时发现，
及早治疗，以有效提高女职工健康保
健意识，维护女职工健康权益，进而推
动将“两癌”检查纳入女职工劳动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条款。同时，沈阳市总

工会还鼓励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经济
效益较好、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积极开
展本单位女职工“两癌”检查，全面增
进女职工及其家庭幸福。

沈阳市总工会将确定一批有一
定资质、医疗条件好、信誉度高，女
职工认可的不同区域位置的筛查机
构，就近有序安排参检女职工。

到2020年 辽宁全省三甲医院全面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鼓励网约护理、网约医生药师等服务
预约诊疗时段精确到1小时 医联体内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辽宁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实施
到2020年，全省三甲医院

全面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部分落实措施

❶允许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在线开具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

❷逐步实现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的
实时查阅、互认共享

❸到2020年，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100%实现分时段预约诊疗

❹鼓励发展网约护理、网约家庭医生、网约家庭药师等服务

❺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电子处方，经药师审核后，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按规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❻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健康指导，不出家门就能够实
现预约挂号、网上咨询、远程会诊和网上购药等医疗健康便民服务

❼大力推行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监控

❽改善乡镇卫生院就医环境和就医条件，到2020年，实现
每个乡镇有1所政府办标准化乡镇卫生院

❾“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全程留痕，可查
询、可追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依法严厉打击发生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中
泄露和买卖等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未来，辽宁将允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实体医院基础上，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逐步实现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的实时
查阅、互认共享；鼓励网约护理、网约家庭医生、网约家庭药师等服务。

日前，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发布《辽宁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实施方案》，共提出了15条落实措施，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方向和到2020年的工作目标。

《实施方案》提出，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按规定允
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实体医院基础上，可以使用互联网医
院作为第二名称。在确保医疗质量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按
规定允许经注册或备案的执业医师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
性病复诊服务，以及随访管理和远程指导，逐步实现患者居
家康复，不出家门就能享受优质高效的复诊服务。

按规定允许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在线开具部
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支持医疗卫生机构、符合条件的
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健康咨询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医
疗、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服务，促进医院、医务人员、患者
之间的有效沟通。

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允许特定条件下在线复诊、开处方

《实施方案》要求，加强医疗联合体内部信息化基础
建设，加快实现医疗联合体医疗资源上下贯通、信息互通
共享、业务高效协同。

鼓励医疗联合体内牵头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向医疗
联合体内医疗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程
超声、远程查房、远程监护、远程培训等服务，逐步实现医疗
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的实时查阅、
互认共享，以及在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间的授权使用，推
进“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推动构建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

逐步实现医疗联合体内
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推进“互联网+”改善医疗服务，《实施方案》要求，加快
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善医疗
服务，改造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开展多种形式网上预约挂号、
预约分诊、移动支付、诊间结算、检查检验报告推送、院后随
访等信息便民惠民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运用大数据等技术优化医院管理机制，提升医院管理水
平。到 2018年底，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开展预约诊
疗、三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分时段预约诊疗，预约时段
精确到 1小时。到 2020年，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100%实
现分时段预约诊疗。

到2018年底 三级以上医疗机构
预约诊疗时段精确到1小时

《实施方案》要求，推进“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
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能化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推进网上便
捷有效签约服务，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加强上级医
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探索线上考核评价和激励机
制，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

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提
升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二级以上医院要建立签约转诊
患者绿色通道，通过信息化手段丰富家庭医生上转患者渠
道，提供优质转诊服务。

推进“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医养结合工作的
有机融合，鼓励发展网约护理、网约家庭医生、网约家庭药师
等服务，为签约居民在线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转诊、慢性病随
访、延伸处方、健康管理等服务，推进家庭医生服务模式转
变，改善群众签约服务感受。

鼓励网约护理、网约家庭医生、
网约家庭药师等服务

推进“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对
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电子处方，经药
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按规定
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推广
处方流转平台，发展配送中心，支持医院、药
品生产流通企业、药店、符合条件的第三方
机构共同参与处方流转、药品物流配送。

依法加强电子处方流转环节监管，嵌
入数字签名，确保处方流转的结果清晰
记录、过程可追溯。推进医疗卫生机构
处 方 信 息 与 药 品 零 售 消 费 信 息 互 联 互
通、实时共享，促进药品网络销售和医疗
物流配送等规范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推进智慧药

房建设，实现处方系统与药房配药系统
的无缝对接，方便群众及时取药。加强
短 缺 药 品 监 测 预 警 与 药 品 信 息 便 民 服
务，按季度面向社会提供预警信息。对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内的药品在辽宁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进
行明显标注，提升遴选能力。

医疗机构、药企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药品配送

服务产生数据全程留痕可查询、可追溯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等第

三方机构应当确保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
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并对所提供的服务

承担责任。推进互联网可信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可信医学数字身份、电子实名
认证、数据访问控制信息系统，“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全程留
痕，可查询、可追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严厉打击泄露和买卖等侵犯个人隐私行为
《实施方案》要求，将“互联网+医疗

健康”重要平台纳入我省网络安全态势
感知监控体系，定期开展信息安全隐患

排查、监测和预警。
依法严厉打击发生在“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中泄露和买卖等侵犯个人隐

私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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